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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中，发现A大型水泥生产企业因技改原因，购入一台专

用设备，合同约定金额为1200万元。企业于6月份收到该设备

并立即投入使用，因没有马上收到供货方开出的发票，也未

估价入账。直到10月份验收完工，供货方才开具发票，发票

注明的价款为1280万元（含安装费用）。企业见票后立即付

款，并将专用设备作为固定资产入账。 其实，这家企业对固

定资产的处理是不妥当的，从税收筹划的角度看，将损失较

大的税收利益，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税收风险。 企业于2008年6

月份收到并使用专用设备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

得税法》第五十九条规定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

的次月起计算折旧。因此无论是按照现行的会计制度还是税

收政策，企业都应当在6月底将该设备作为固定资产根据合同

价款估价入账，同时从7月份起按照估价计提折旧。因为，企

业可以计提折旧的前提是账面上必须存在并且使用固定资产

，首先是账面上必须有这份固定资产，账面上不存在就不是

企业的固定资产。 该设备的合同价为1200万元，企业也就可

以按1200万元估价入账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所得税实施条例》第六十条规定，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不短

于10年。该设备以10年计提折旧，预计净残值5%，也就是60

万元。那么710月份，可以计提的折旧为38万元[（1200-60）

／（12×10）×4].但这只是按估价计提的，按照现行的会计

制度和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，企业在收到正式发票之后，要



对原来估价计提的折旧必须按实际折旧进行调整。因而，710

月份，企业实际可以计提的折旧为405333.33元[（1280-64）／

（12×10）×4]（5%残值率为64万元）。 而在实际操作过程

中，企业在10月份收到供货单位的销售发票时才进行固定资

产的账务处理，也就是说，企业的账面上从10月份才开始反

映该项固定资产。虽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

五十九条规定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

算折旧，但是企业6月份的账面反映是根本没有这项固定资产

。所以企业只能从11月份开始计提固定资产折旧。 因此，我

们不难发现，企业在收到并投入使用时及时估价入账，比企

业在收到发票才入账，在本年度多计提折旧405333.33元。这

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当年计税所得将减少405333.33元。该企业

适用税率25%，企业在本年度将少交所得税101333.33元

（101333.33×25%）。 虽然折旧的计提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

只是时间性差异，企业于2008年710月份少计提的405333.33元

的折旧可以在2018年710月份得到补偿，2008年多交的企业所

得税也会在2018年得到补偿。但是，企业无偿使用

这101333.33元的资金却是有利可图的。现行的资金利率5%，

如果按照复利计算，2008年少交的101333.33元企业所得税

到2018年将给企业带来63728.53元的收益。如果按复利现值来

算，在2018年缴纳这101333.33元的企业所得税，也只相当于

现在的62208.53元。如果企业资金有困难，企业无偿使用这部

分资金就更难能可贵了。事实上，企业获得的利益还远不止

于此。因为固定资产通过提前折旧，可以提前收回投资，而

提前收回投资才是投资者的一种最大经济收益。 因此，固定

资产一旦投入使用，无论是自建或外购，都应及时估价入账



计提折旧，到自建结转或获取外购发票时，再根据实际价格

对固定资产的入账价格和计提的折旧进行调整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